
      

批
明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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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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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員
正
足
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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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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拾
玖
年
拾
壹
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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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
典
契
字
人  
六
塊
厝
庄
李
文
騫
︵
花
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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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
典
契
字
人
大
甲
六
塊
厝
庄
李
文
騫
有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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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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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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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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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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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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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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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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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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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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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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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還
取
回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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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
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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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銀
未
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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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付
銀
主
召
佃
耕
作
但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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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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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年
限
已
滿
倘
番
主
若
要
換

字
贌
主
自
應
支
理
與
銀
主
無
干
保
此
石
埔
田
乃
係
騫
承
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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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與
叔
兄
弟
姪
無
干
亦
無
重

張
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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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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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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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有
不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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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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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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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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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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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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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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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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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立
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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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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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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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手
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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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紙
共
四
紙
付
執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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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見
人  

李
三
林
︵
花
押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
筆
人  

李
哲
□
︵
花
押
︶ 

為
中
人  

李
貴
觀
︵
花
押
︶ 


